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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3-2-160-034

深圳某科技有限公司诉深圳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泉州某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依据侵权获利确定损害赔偿数额中的证明责任问题

关键词 民事 侵害发明专利权 裁量性赔偿 侵权获利 证明责任

基本案情

深圳某科技有限公司系专利号为0212350X.3、名称为“一种简易访

问网络运营商门户网站的方法”发明专利的专利权人。深圳某科技有限

公司认为深圳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59款被诉侵权路由器产

品所采用的用于web网页认证跳转的技术方案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和2所

述的技术方案实质相同，构成对其专利权的侵害；泉州某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通过天猫、淘宝等平台销售了上述部分被诉侵权路由器产品，其二

人构成对涉案专利权的侵害，遂起诉至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请

求判令：1.深圳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制造、销售等侵害深圳某

科技有限公司涉案专利权的产品的行为；2.泉州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立

即停止销售侵害深圳某科技有限公司涉案专利权的产品的行为；3.深圳

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泉州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赔偿深圳某科技有限公

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合计1000万元；4.由深圳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泉州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9日作出（2017）闽05民初

1124号民事判决：一、深圳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泉州某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应立即停止侵害深圳某科技有限公司享有的“一种简易访问网络运

营商门户网站的方法”（专利号：ZL0212350X.3）发明专利权的行为

；二、深圳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深圳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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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有限公司经济损失1000万元；三、驳回深圳某科技有限公司的其他

诉讼请求。深圳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

2020年12月30日作出（2019）最高法知民终725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在专利侵权诉讼中，权利人已尽积极举证义务

，依据其提交的与侵权获利有关的证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合理推算能

够支持其所主张的赔偿数额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被诉侵权人对此

持有异议的，应提交足以推翻前述事实的反证，即其提交的相关反证

，不仅要能否定前述依据专利权人提交相关证据所认定的事实，还要能

够证明其实际侵权获利的事实。人民法院也可以责令被诉侵权人提交能

够真实、完整反映被诉侵权规模基础事实的相应证据材料。被诉侵权人

怠于举证或举证不充分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具体到本案中

：（一）深圳某科技有限公司就其侵权赔偿主张已履行积极举证的义务

。为支持其侵权赔偿的主张，深圳某科技有限公司在原审中提交了来源

于中国证监会官方网站证明深圳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整体盈利状况的《

辅导报告》、显示10款被诉侵权产品在网络电商平台销售和库存数量的

11份公证书、显示在发生本案诉讼后，深圳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网

站、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上还存在着介绍和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公证

书、涉案专利的《专利许可合同》、深圳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具有参与

网络终端设备线下招投标的经营行为的相关信息汇总。从上述证据的来

源、可信度、时间跨度、数量等情况看，可以认定深圳某科技有限公司

在本案中就其所主张的侵权赔偿已经履行了其积极举证的义务。（二

）深圳某科技有限公司所主张的赔偿数额具有事实基础。首先按照深圳

某科技有限公司所主张的计算方法计算。根据来源于中国证监会官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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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的《辅导报告》，可合理推定在深圳某科技有限公司所主张侵权赔偿

的区间内，深圳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的营业收入为538751619.3元。在

相关证据为深圳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掌控，且深圳某科技有限公司所主

张被诉侵权产品占深圳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业务量的80%、被诉侵权产品

的利润率为30%以及涉案专利技术在被诉侵权产品中的技术贡献率为

20%不明显有违行业惯例的情况下，予以支持，由此得出的深圳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因销售被诉侵权产品所获利益约为2586万元，明显超过深圳

某科技有限公司所主张的1000万元赔偿额。其次，其他计算方式也能够

支持深圳某科技有限公司所主张的侵权赔偿数额。根据来源于中国证监

会官方网站的《辅导报告》、深圳某科技有限公司提交的相关公证书所

显示的冠峰公司等多家经销商所经营的部分被诉侵权产品在淘宝和天猫

平台的销量和库存情况、涉案专利的《专利许可合同》所约定的深圳某

科技有限公司许可给第三人的许可费25元/台等事实，可以合理认定深圳

某科技有限公司本案中主张的1000万元赔偿数额具有事实基础。（三

）深圳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应就其怠于举证承担不利后果。首先，深圳

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关抗辩理由及相应证据不足以否定深圳某科技有

限公司提交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也不能证明其实际侵权获利的事实。其

次，深圳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本案中存在怠于提交其所掌握的能够反

映其真实侵权规模的相关证据的情形。一审法院于2018年10月17日的庭

审中，责令深圳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此次庭审后20个工作日内提交与

被诉侵权产品有关的财务报表、销售台账、利润报表等相关材料，但深

圳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并未提交。在一审法院据此适用相关司法解释对

深圳某科技有限公司的1000万元赔偿予以全额支持，且其并不存在无法

提交其掌握的与侵权规模有关证据的客观障碍的情况下，二审中深圳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仍然未积极提交相关的财务账簿等资料。最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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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应承担怠于举证的不利后果。在根据深圳某科技有

限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可以合理认定深圳某科技有限公司所主张的

1000万元赔偿数额具有事实基础情况下，深圳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如对

一审法院确定的全额赔偿持有异议，应先就深圳某科技有限公司计算赔

偿所依据的基础事实是否客观准确进行实质性抗辩，否则应当承担相应

不利的后果。在深圳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怠于提供其所掌握有关侵权规

模的基础事实的情况下，对于深圳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出的、需建立

在已查明相关基础事实的前提下才具备实质性抗辩意义的相关主张均不

予支持。基于以上因素，根据深圳某科技有限公司提交的现有证据，合

理推定深圳某科技有限公司主张的1000万元具有事实基础并予以支持。

裁判要旨

在侵害专利权纠纷案件中，权利人已尽其所能就侵权损害赔偿积极

举证，且基于其所提交的证据可以合理推算出侵权获利，能够支持其所

主张的赔偿数额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被诉侵权人主张该数额不

应得到支持的，应当提交足以推翻前述侵权获利事实认定的反证，并证

明其实际侵权获利情况。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1条、第11条第1款、第64条第1款（本

案适用的是200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1条、第

11条第1款、第59条第1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第3条、第7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二）》第27条

一审：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5民初1124号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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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2019年4月29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民终725号民事判决（2020年

12月30日）

 

本案例文本已于2024年2月23日作出调整


